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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内监督制度

党内监督制度

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，切实履行县政府办公室党组织的监督职能，

保持党的先进性，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内

监督条例(试行)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，结

合县政府办公室的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(一)党组织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的主要内容：

1、能否遵守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，维护中央权威，贯彻执行党的

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执行党中央、上级组织和本级组织的决议、决定及工

作部署。

2、能否按时参加党支部的组织生活，履行党员义务，完成党组织分配

的工作任务。

3、能否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，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议事与决策规则，做

到决策科学、民主。

4、能否坚持实事求是，认真调查研究，讲实话，办实事，求实效。

5、能否尽职尽责，努力工作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

实现、维护、发展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，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。

6、能否执行党和国家干部选拔任用的有关规定。

7、能否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做到廉洁自律，模范遵纪守法，严

格按照制度办事，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。

8、能否坚持原则，敢于同各种错误倾向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。

(二)党内监督的主要形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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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党组织的监督，即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互相监督和党组织对党员的

监督。

2、党员之间的互相监督，即党员之间、党员领导干部之间、党员与党

员领导干部之间的监督。

3、纪律委员所实行的监督。

(三)党组织实施监督的主要方法：

1、定期检查党员参加党组织生活的情况，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能否参

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，能否如实汇报自己的思想、学习、工作、作风

等情况，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
2、督促定期开展好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。

3、建立健全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工作报告制度和谈话诫勉制度。

机关党支部应及时了解和掌握机关党员以及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、履行职

责、工作作风、道德品质和廉政建设情况，机关党组织要将了解和掌握的

情况如实向上级党组织反映，遇有重大情况应及时报告。对于群众意见较

大、有发生违纪苗头的党员干部，支部主要负责同志应会同其分管领导对

其进行批评帮助，提出告诫。

4、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，按照有关规定查处违法违纪案件。党组织

接到对党员干部的检举和控告，有权进行初核，并报告上级纪检部门。按

照党内有关规定，切实保障党员行使监督的民主权利，严肃处理阻碍党员

正常行使监督权利和打击报复的行为。

(四)监督保障：

党组织应按照本制度规定切实履行监督职责，发挥监督作用。党员和

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正确履行职责，自觉接受监督。对违反本制度的，视情

节追究责任，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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